
关于 XDG-2020-50 号地块的投资发展监管协议 

 

 

甲方：江苏无锡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

 

乙方：  

 

鉴于该地块位于无锡经开区规划重点区域，且项目建成后将与经

开区范围内商业项目形成高端商业服务业特色集聚，甲方对本地块的

项目开发实施监管，乙方须严格按照土地上市时的相关要求进行项目

建设及运营。 

本着诚实互信、共同发展、互利互惠的原则，现就相关监管事宜

签订本协议，乙方须在设计、施工及后期运营各阶段与甲方或其他有

关部门妥善对接。特此就 XDG-2020-50 号地块建设条件做如下约定： 

一、甲乙双方责任： 

1、乙方应充分发挥丰富的项目开发、建设经验，严格按照挂牌

文件等要求在目标地块出资建设一座满足大型仓储式超市运营需求

的建筑，整体投资额不低于 4.5 亿元人民币（不含土地）。 

2、项目建设超市面积不小于 15000 平方米，机动车停车位不少

于 800 个，卖场营业区层高不低于 9米。 

3、乙方应引入一家世界五百强运营企业，该企业须具备国际仓

储式大型超市运营经验，在国内已开业运营类似标准的超市不少于

20 家，并以外资形式注册独立法人。 



4、乙方应在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之日起 1 个

月内获取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30 个月内开业。 

5、本地块的项目不得分割销售且不得分割转让。 

6、甲方应协助乙方与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协调，并采取所有必要

行动以落实上述进度。 

7、如乙方违反本条约定，则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相当于宗地出

让价款 30%的违约金，如造成其他损失的，甲方可要求乙方赔偿相应

损失 

二、不可抗力 

协议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造成本协议部分或

全部不能履行的，可以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，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

一切必要的补救措施以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。当事人迟延履行

期间发生的不可抗力，不具有免责效力。 

三、争议解决 

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或纠纷，双方应友好

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提交无锡仲裁委员会仲裁。 

四、其他 

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盖章签字后立即生效。协议一式肆份，甲乙双

方各执贰份，经双方盖章后即生效。 

 

甲方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 

 



 

 

乙方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 


